
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公告

蔡超驼：本院受理原告厦门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蔡超驼物业
服务合同纠纷一案，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直接送达，现依照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之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(2024)闽058
1民初7337号民事上诉状、证据副本等材料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30日
即视为送达。

特此公告。

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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